
就算是使用單項點名式「公平處理」的英國，在修訂
後的「公平處理」數目就多於香港版權法下的「公平

處理」整整一倍。香港 2014年版權修定下提供的豁
免，當局以為是重大突破，但明眼人即佑只是小恩小
惠，不但未能追不上科技的新發展，更未能趕上世界
版權法的潮流。我歡迎政府的現時的草案，但不等於
這草案並無問題。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
範圍，只限於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「模
仿」及引用作品，眾所周知，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，
遠遠不止於此。我認為現時草案的豁免範圍，只是一
個很基本的開始——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
本要求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，並不是「吊高嚟賣」
的奸商手法，而是維護言論、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

本保障。 UGC 方案符合這些標準亦是港府對這次立
法諮詢的三大指導原則之一。但是，港府和立法會當

前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問題，並不是 UGC 方案是否
符合國際標準，而是怎樣可以令香港的版權制度滿足
網民的合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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